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志忠

選任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耀騰

指定辯護人  陳維鎧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搶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

原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第19409號、111年

度偵字第30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志忠、張耀騰部分撤銷。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漢洲（未經起訴）假藉欲向吳彥志借款新臺幣（下同）99

萬5,000元，實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與傅建勲(業經判

決確定)共謀，計畫由黃漢洲假借向吳彥志借款之機會，伺

吳彥志欲將款項交予黃漢洲之際，再由傅建勲邀同其他同謀

上前搶奪。謀議既定，傅建勲即再邀約張耀騰，張耀騰再邀

集林志忠、陳孝吉(業經判決確定)、陳孝宗(業經判決確定)

等人前往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搶奪事宜，並由張耀

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結夥行搶，黃漢洲、傅建勲則

另在他處接應。謀議既定，其等遂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

犯意聯絡，推由張耀騰、林志忠及陳孝吉、陳孝宗於民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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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

○社區前伺機行搶。嗣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

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上前搶奪吳彥志所有裝有上開現

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

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由陳孝吉先前在新北市○○區○○○○

○段路○○○○○○○○號000-0000號車牌之車號0000-00

自用小客貨車(下稱本案車輛)逃逸(竊盜部分業經判決確

定)。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

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

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渠等並朋分贓款。嗣

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第

165、178頁），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調查證據時提示並告以

要旨後，未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

異議，經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該等證

據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

均屬適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應認為均有

證據能力。其餘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

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就本案待證事項復具有

相當關連性，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

之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應

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林志忠固坦承有於110年10月5日在統一便利超商樟

樹門市旁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一起搭車前往○○社

區，其與陳孝吉、陳孝宗下車，當告訴人吳彥志將包包交給

黃漢洲時，由陳孝吉下手行搶，其與陳孝宗在旁，待陳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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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包包後，由被告張耀騰開車，抵達13號疏散水門後，包

包有交給傅建勲，其因此分到9萬元等情(本院卷第342頁)，

惟矢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天是張耀騰叫我陪

他們去拿包包，我沒有參與搶奪行為，我與陳孝宗距離陳孝

吉有100公尺，後來錢是他們自己要給我的云云；另訊據被

告張耀騰亦坦承110年10月5日有前往統一便利商店樟樹門市

與傅建勲碰面，其又再找陳孝宗與陳孝吉，並與被告林志

忠、陳孝宗、陳孝吉前往○○社區附近，其餘3人下車，其

在車上等候，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回來後帶著

包包，包包裡面有錢，後來是傅建勲打電話要求其帶被告林

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前往13號疏散水門，其將包包交

給傅建勲，傅建勲清點之後，將大約一半的錢交付，再由陳

孝吉將13萬2,000元分交給其等情(本院卷第343頁)，然亦矢

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時因為我精神恍惚，是

傅建勲說他有債務要處理，要我多找幾個人幫忙，林志忠、

陳孝吉、陳孝宗他們回來時帶著包包裡面有錢，是甚麼錢我

不清楚云云。經查：

  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巷0號○○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

交予黃漢洲之際，遭陳孝吉搶奪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

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

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

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

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朋分，林

志忠並因此分得9萬元、張耀騰分得13萬2 千元，此一事實

為渠二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64頁、本院卷第107、341-

342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

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記

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

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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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

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

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

240頁，偵301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

6、95-96、97-98、10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

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

卷】第19-41、47-54、57-61、133-145、239-270、271-27

7、335-337頁，偵19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㈡被告林志忠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時是張耀騰負

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

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

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

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可見被

告林志忠確係參與本件搶奪案。而被告林志忠於偵查中亦自

白供稱：我那時候就知道打算用搶的，陳孝吉跟他朋友是用

搶的，陳孝吉、張耀騰說要去找傅建勲，因為要把搶到的包

包給傅建勲，傅建勲就是找陳孝吉、張耀騰去搶包包的人，

分錢的時候陳孝忠、傅建勲、張耀騰三人進去堤防裡面談，

陳孝宗出來時就分9萬元給我(偵19409卷第99-103頁)；於原

審羈押庭中亦供稱：我都已經坦承犯罪事實，當時我是站在

離案發現場遠一點的地方，是張耀騰要我在那邊看，張耀騰

走出來後再把錢分配給我們等語(聲羈卷第114-115頁)；復

於原審審理時並坦承犯行(原審卷第456頁)，並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在旁邊隔五公尺，我當下有瞭解這件事的

來龍去脈，我跟著他們去，他們跟我講前因後果，張耀騰找

我去，我當時就在旁邊看，並一起搭張耀騰的車子離開，我

當時看到的情況是陳孝吉去搶吳彥志的包包，吳彥志本來拿

包包在手上要交給黃漢洲，結果陳孝吉就直接搶走，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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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們一起，所以我就上張耀騰的車子一起走等語(本院卷

第107頁)。依上開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孝吉之證述，及被告林

志忠之自白供述及首堪認定之事實等證據，已足認定被告林

志忠參與共謀本案搶奪，並於案發現場五公尺處擔任把風，

事後也朋分得搶奪之贓款，足見被告林志忠共犯本件犯行，

事證明確，堪予認定。

　⒉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⓵依卷內資料可知，

本案被告等人搶奪告訴人吳彥志現金一事，應屬假搶奪真侵

占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因依原審判決認定，復參之陳

孝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

我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

說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

張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的時讓他們兩

個人認照片一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

包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

照片給他們看…」(110偵1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

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于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

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

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

頁）；傅建勲警詢時供稱：「黃漢洲用我的手機打給張耀

騰，跟張耀騰說明待會要搶錢的細節，内容是說講待會會有

一個人拿一個黑色的包包給他…」(110偵18363卷第284

頁）、「（問：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

傳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内的包包照片給

我們看，叫我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

陳孝宗於訊問時證稱：「阿騰（註：張耀騰）轉告我們胖胖

（註：傅建勲）說地點是樟樹一路，人是背黑色的側背包…

阿騰叫我們要特別認好側背包顏色跟款式，到時候走到胖胖

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車手，我們要搶該車手的包包…」

（110偵18363卷三第77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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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

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

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樣…」(110偵

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被告等於搶案發生前，不但

知悉告訴人吳彥志的包包樣式，甚至還有告訴人吳彥志當日

裝錢所使用之包包照片，足認告訴人吳彥志亦共同參與本件

假搶案，目的在於侵占所欲轉交他人之款項實明。否則，告

訴人吳彥志僅是交付黃漢洲款項，他人何從得知其裝錢所使

用之包包款式或照片？⓶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

詢錄音譯文（上證1)可知伊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

案發生，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稱：

「（你於110年10月5日在本分局社后派出所製作之第一次筆

錄內容是否屬實？）沒有，其實錢是在我身上被搶的，因為

當時是我要將新臺幣100萬拿給綽號金毛的男子（經警方查

證為黃漢洲）。（當初你為什麼要說相反，是黃漢洲要將錢

拿給你？）是黃漢洲要我這樣說的。(承上，黃漢洲是案發

前還是案發後告知你要這樣說？）案發前跟我說的。(承

上，黃漢洲為何要這樣對你說？你有沒有問他原因）我不知

道。我沒有問。（承上，黃漢洲如何得知會有搶案發生？）

所以我也覺得很納悶。」等語（見110偵18363卷二，第8

頁）。另節錄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內容：

「（警：…黃漢洲叫你講的？）吳：嗯。（警：是案發前還

是案發後？）吳：案發前。（警：案發前叫你這樣講的？）

吳：對。…吳：等一下你所說的案發前跟案發後是差別在哪

裡？（警：沒有啊，我是問你而已，沒什麼差別，案發前啊

吃飯前吃飯後啊，這差別在沒有，這差別是問你，像是說你

是現在吃飯前吃飯後做筆錄啊，就這樣子啊，案發前是不

是？）吳：嗯。…（警：案發前跟你講的，他是怎麼知道、

他是怎麼知道會有搶案？不然他怎麼跟你說這些？他就預知

啊，他知道有搶案啊。）吳：所以我就很納悶啊。」(上證

1，第2頁）、「（警：…他怎麼知道會有事情發生？）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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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警：好，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吳：我不知道。

(警：…黃漢洲早知有此案發生，啊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啊？

他在跟你講，你不會覺得奇怪嗎？）吳：我當然是覺得奇怪

啊。」(上證1，第4頁）。依上述錄音譯文中，警方及告訴

人吳彥志之前後對話可知，黃漢洲於搶案發前，即要求告訴

人吳彥志在搶案發生後做筆錄時，要告訴警方錢是從黃漢洲

身上被搶走，顯見告訴人吳彥志在案發前，即知悉其所攜帶

要交付予黃漢洲之100萬即將被搶。此外，當警方詢問告訴

人吳彥志為何黃漢洲會提前知道會發生搶案時，告訴人吳彥

志在第一時間均表示：「我很納悶」、「我當然覺得奇怪」

等語，足見告訴人吳彥志在交付100萬元現金予黃漢洲前，

即知悉搶案即將發生。⓷告訴人吳彥志提前知悉搶案即將發

生後，不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

包之照片予黃漢洲，告訴人吳彥志遭搶當時，身上背著兩個

包包（見111偵3010卷一第97頁）：「（問：案發時你將100

萬置於何處？）吳：我把100萬放在1個側背包內，當時我身

上背2個包包…」，若非告訴人吳彥志告知哪一個包包内裝

有現金，本案之全體被告等人又如何精準搶奪裝有100萬現

金之包包？再參陳孝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

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

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

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

碰面時讓他們兩個人認照片上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

張耀騰就拿出包包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

並出示手機上的照片給他們看…」（110偵I8363卷第32至33

頁）、「傅建勲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子說等一下認

包包，並出示手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

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

第139頁至第141頁）;傅建勲警詢時供稱：「（問：你如何

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

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內的包包照片給我們看，叫我們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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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

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

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

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

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

不但知悉搶案即將發生，甚至在發生前還將裝有100萬現金

之包包照片、款式，提供黃漢洲或被告等人，顯見告訴人吳

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包包遭被告

等人搶奪。⓸依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而

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決有罪在

案。告訴人吳彥志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項之來

源，前後供述不一，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筆錄：「（問：

…該100萬元是何人擔任車手前往取款所得？如何取款？向

何人取款？）吳：這個100萬是我之前工作存的。(問：你10

0萬都是存在哪？）我100萬現金都是慢慢存來的，都放在住

家房間。（問：為何不把100萬放在銀行？）我不想放在銀

行。」（111偵3010卷一第99頁）。110年10月20日偵訊筆

錄：「（問：當時現金100萬的來源？）是我自己存的，還

有一部分是我女兒被妨害性自主索賠的款項。(問：你將你

女兒受害的賠款借給他人？）我也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

（110偵18363卷三第21頁）。告訴人吳彥志在原審準備程序

時陳稱：「（法官問：對於本案有何意見？）告訴人答：…

傅建勲還大約50幾萬。」等語（原審卷第182頁），而傅建

勲之辯護人則稱：「聲請傳訊證人郭子維…待證事實為被告

傅建勲在案發當天已經委由郭子維交給詐騙集團。」(原審

卷第180頁），且依證人郭子維於原審之證述，該筆50萬之

款項並非交還給告訴人吳彥志(原審卷第339頁第11至13

行），本案遭搶奪或侵占之現金，應為詐騙集團之贓款云

云。

　⒊惟查：①證人即告訴人吳彥志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11

0 年10月5 日下午5 時15分，在○○社區前，我將裝有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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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包要交給黃漢洲的時候，後面有一個人把我包包直接搶

了就走了，當我回頭去追搶我包包的人，然後我跑一跑之

後，後面又有一個人拿著棍子要敲我，但我閃掉了，之後我

就追不到搶我包包的人了。我不知道黃漢洲是先找人要搶我

的包包，我沒有跟黃漢洲所策劃假搶奪案，包包內的款項也

不是我加入詐欺集團的贓款，我這錢是要借給黃漢洲的。新

北地院111 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詐欺案件，內容記載我從11

1 年9 月27日加入詐欺集團，本案的犯罪時間是在110 年10

月5 日，辯護人具狀說因為我的詐欺判決推論110 年10月5

日我交給黃漢洲包包內的錢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騙的錢，我

要黑吃黑，所以和黃漢洲共謀本案的假的搶奪案等情，這是

他們陳述的意見，但是我這錢是我借給黃漢洲的，我被搶的

錢不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詐騙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29-330

頁)。況共犯傅建勲也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

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

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

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

51頁)，此與告訴人所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見本案確係假借

錢真搶奪無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搶

案發生前，告訴人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本案應屬假搶奪

真侵占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

採信。②又告訴人雖於警詢中雖原證稱，當時是黃漢洲要將

錢交給我，後改稱實際上是要將錢交給黃漢洲時而被搶，為

何與警詢不符乙節，亦已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在搶劫前

一天黃漢洲跟我借錢，他說明天會來跟我拿這筆錢，直到下

午一直叫他來拿，他一直拖，反正整個人很怪，我才發現有

點不對，當時錢要給黃漢洲的時候，錢就被搶了。至於在警

詢中我稱是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的時候被搶的，是因為當時

是黃漢洲去報警，他要我這樣跟警察講的。警詢筆錄所述，

是因為當時黃漢洲在策劃搶劫案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他策劃

的，黃漢洲報警，他為了澄清他沒有跟其餘被告勾結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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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以案子是他報警的。然後當時報警以後，他叫我跟警

察講是他將錢交給我，然後到了晚上，警察有抓到行搶的

人，並且供出另外一個行為人以後，也就是叫「胖胖」，是

黃漢洲的司機，我才知道黃漢洲有參與這件搶案等語(本院

卷第330-331頁)。依上開告訴人所證述可知，告訴人之警詢

筆錄之所以會供述不一，是因為一開始告訴人並不知道黃漢

洲主導本件搶奪案，而黃漢洲要撇清責任，始告知告訴人為

上開警詢之陳述，事後告訴人知道是黃漢洲主導本案，始為

如實陳述，甚為明確。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

稱，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及警詢筆

錄可知，告訴人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不

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

予黃漢洲，顯見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

案，並有意使該包包遭被告等人搶奪云云，顯無理由，亦不

足為被告林志忠有利之證明。再告訴人已於本院審理中就上

開供述釋明清楚，已如上述，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請求

勘驗告訴人於110年10月20日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

之警詢筆錄，欲用以證明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即知悉將遭

搶奪之事實云云，亦無再贅行勘驗之必要。③再者，縱告訴

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決有罪在案，並在警詢及偵查

中，對該100萬款項之來源，前後供述不一。但該款項既係

在告訴人持有當中，不論告訴人所持有者現金之來源為何，

黃漢洲與本案其他共犯及被告林志忠共謀參與本件假借錢真

搶奪告訴人所持有之金錢，仍無解於構成結夥三人以上搶奪

罪構成要件之實現，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舉之證

據，亦無從為被告林志忠有利之證明。

　㈢被告張耀騰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傅建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天中午是黃漢

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

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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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

人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

號○○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

手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

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的

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

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耀騰說

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元，張耀

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

頁)。此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

是張耀騰找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勲

跟張耀騰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

因為告訴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勲就和張

耀騰討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二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勲、

黃漢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

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

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他

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張耀騰

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

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

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

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此情

亦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

張耀騰找我和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

現還有傅建勲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勲就說他要先和

黃漢洲去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

勲的電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

是黑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

式，到時候走到傅建勲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

他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而此情也與證

人即同案共犯林志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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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張耀騰說傅建勲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

錢，張耀騰有拿手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

照片，說是傅建勲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

是傅建勲和張耀騰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

負責開車接應我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與

首揭堪予認定之事實部分，均大致相符，足見渠等所證述共

犯本案之情節，確係信而可徵。

　⒉依上開證人即共犯之證述可知，本案係黃漢洲要主導自導自

演搶案，而找傅建勲，傅建勲再在找被告張耀騰共謀，被告

張耀騰再找其他共犯參與本案，被告張耀騰並糾集陳孝吉、

陳孝宗、林志忠到場，被告張耀騰並負責分配本案搶案工

作，甚為明確。而被告張耀騰於偵查中亦供稱：案發當天我

有跟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統一超商，傅建勲是我跟他約

的，傅建勲跟陳孝吉在討論搶案，是傅建勲跟我說他需要人

手，我就叫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超商，傅建勲有傳圖片給

我，要我叫他們認圖片包包，後來陳孝吉有拿一個黑色背包

上車，林志忠、陳孝宗也一起上車，我就開車，開一小段就

換人開車。我們在車上都有數錢，後來在水門那邊我把全部

的99萬5千元交給傅建勲，傅建勲有拿13萬2千元給我等語

(偵19409卷第211-217頁)；又於原審也自承：案發當天我有

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

忠，載他們去找傅建勲，再依傅建勲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

錢，我拿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

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68-69頁)，由是可見本件係黃漢洲自

導自演為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勲謀議搶奪

案，旋即推由傅建勲聯繫張耀騰找其餘共犯參與本案。而被

告張耀騰確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他共犯共謀，並且分配共

犯之工作範圍，指示林志忠、陳孝吉、陳孝宗要認告訴人包

包的照片，又於共犯搶得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駕車接

應共犯離開現場並與傅建勲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此外，復

有首揭堪予認定之事實足以佐證，足見被告張耀騰確有與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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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勲、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

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堪予認定。是被

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張耀騰歷審以來，

不斷強調，只是去配合黃漢洲演戲，所以應傅建勲之邀請前

去，自始至終都沒有搶奪之故意，且事發之後所取得之款

項，亦已交還傅建勲，自無所謂的搶奪故意，又於其他人下

車行搶之際，人在車上，係其他人下車行搶，被告張耀騰全

然不知，陳孝吉等人返回車上後，被告張耀騰也只是開了一

下車，就換別人開，也知道是配合演出，分到的錢也退回

去，實際上根本沒有拿到錢，被告張耀騰本意在配合演出，

不在搶奪之行為或有所謂的分工，亦未從中獲利，就此而

言，被告張耀騰主觀上並無搶奪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自不

該當刑法（加重）搶奪罪之構成要件云云，並無理由。

　⒊其餘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又辯稱：被告張耀騰當時係

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沒印象了。被告張耀騰

本身有思覺失調症，原審雖以被告張耀騰之對話截圖認定被

告張耀騰無鑑定精神狀態之必要，然而「行為時」之精神狀

態，並不能以事後之對話加以認定，且被告張耀騰一再陳

述，一直有幻聽之問題，事發後也住院治療，因此被告張耀

騰於行為時是否有思覺失調之症狀，進而導致並不知道之行

為，亦即，行為時並無行為能力？抑或有行為能力，但尚屬

限制行為能力之情形？此部分未經鑑定，原審逕認為無必要

鑑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被告張耀騰既患有思覺失調症，

核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

亦即本案被告張耀騰為身心障礙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

條有關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因有施

行法，已具有國內法效力，且該法明文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之

一般性意見，亦應參照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參照）。從而被告既屬身

心障礙者，則依法而言，我國法院即不得剝奪被告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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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判決即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當然違背法令，亦不得令

被告為任何強制治療之行為，否則亦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

情形云云。

　②惟查：①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

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

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

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

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耀

騰雖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

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

書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55頁)。然行為時雖有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但依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仍必須

因上開原因，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始有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倘若

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行為時並未因該原因致有

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

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者，仍無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此觀上開條文

規定之成立要件，甚為明確。本件依上述同案共犯之證述可

知，被告張耀騰與黃漢洲、傅建勲首先討論本案自導自演之

搶奪案分工事實，被告張耀騰再找來同案共犯參與本案，同

案被告傅建勲後來與被告張耀騰討論搶奪方式，張耀騰還指

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被告張耀

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陳孝吉看，並向同案被告說

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

就好，而且被告張耀騰負責分配同案被告行搶的工作，再同

案被告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被告張耀騰手機，被

告張耀騰尚且指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要認包包款式、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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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最後由被告張耀騰負責開車接應，而且得手後被告張

耀騰也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並把搶

來的錢點畢捆好並朋分贓款，最後被告張耀騰還有湮滅犯罪

證據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行為，凡此業據同案共犯證述如

上，甚為明確。再觀諸被告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志忠

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每個

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年」、

「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之誤載)

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可見被告張

耀騰於行為當時及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刑事責

任等情知之甚詳。依上開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之情狀以觀，足

認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並未因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甚為明確，自

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再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依上

開證據既已足認，並無因罹患疾病而有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再為鑑定

之必要。是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被告張耀

騰有鑑定刑法第19條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顯無理

由，亦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②被告張耀騰縱然患有思覺失

調症，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

者」，然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係保障身心障礙者之人身自由

與安全(第14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

遇或處罰(第15條)，但並未保障身心障礙者有因犯罪得免於

受刑事追訴審判之權利，此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上開條文

之規定，甚為明確。本件被告張耀騰縱然罹患上開疾病，於

行為後雖亦有即遭強制送醫等情，但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既

然絲毫沒有因為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上述，自得依法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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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並論罪科刑。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徒以被告

張耀騰罹患上開疾病，即謂不得為科處刑罰剝奪被告之人身

自由云云，亦無理由。

  ㈣綜上證據及理由所述，本件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上訴意旨所

辯，均無理由，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

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

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

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黃

漢洲與同案共犯傅建勲謀議搶奪告訴人之財物後，推由傅建

勲聯繫被告張耀騰，再由被告張耀騰邀集同案被告陳孝吉、

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共同分

贓，均已如前述。由是足認被告林志忠、張耀騰與黃漢洲及

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

罪之目的，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核被

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項之結夥三

人以上搶奪罪；被告林志忠、張耀騰及黃漢洲同案共犯傅建

勲、陳孝吉、陳孝宗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就被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犯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

見。惟原審判決就本件之事實係是黃漢洲自導自演，與同案

共同被告傅建勲等人要演一齣搶劫的戲碼，借此搶奪告訴人

的錢，認定事實與本院不同尚有違誤。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

人就沒收之部分上訴意旨認為，原審判決主文欄雖記載：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

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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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然於判決理由中，並未交待沒收

此犯罪所得之理由（包含金額計算之方式，及何以傅建勲就

此部分未共同沒收），應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非無理

由。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本案縱然成立加

重搶奪罪，然依告訴人吳彥志於訊問時證稱：「（問：當天

你跟黃漢洲見面要做什麼？）黃漢洲要跟我借錢，黃漢洲說

他賭輸欠債。」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本來就要將本案款

項貸予交付黃漢洲，而黃漢洲亦參與本件搶案，則就犯罪所

生之危險或損害是否重大，原審似未斟酌，而判處被告林志

忠有期徒刑1年8月，似有過重云云；然此部分原屬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之審酌，業經原審判決審酌在案，並無理

由。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判決量刑時

並未審酌被告張耀騰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量刑過重

云云；然行為人行為後是否有就醫之情形，並非刑法第57條

所定應審酌之法定事項，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主

張，亦無理由。惟本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仍無可維

持，自應撤銷改判。

　㈡爰以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

人與黃漢洲及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如事實欄所

載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時，時正值青

壯，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以正道取財，竟集結共謀商議而

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張

耀騰涉案程度非淺，實居於主要、邀集並分配共犯搶奪之主

要角色之一，但被告張耀騰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

示不再追究等情，有原審和解筆錄可參（見原審卷第383

頁），及被告林志忠參與共犯之程度。又本件被告張耀騰所

朋分之贓款，事後已返還告訴人，亦已如上述。再兼衡被告

張耀騰有上述之精神疾病，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但

行為時尚無因上開疾病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以及被告二人自述之家庭生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7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犯情節，分別量處如主

文第二、三項所示之刑，較符罪刑相當原則。

　㈢被告林志忠犯提起上訴後仍矢口否認犯行，顯然歷此偵審程

序，猶未能知所悔悟，況亦未與告訴人吳彥志達成和解賠償

損害，並不足認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理由，自不應宣告緩

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給予被告林志

忠緩刑之宣告，並無理由。　

五、沒收部分：

    按所謂因犯罪而有所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

處分權限」而言。本案被告林志忠為本件犯行，實際分得9

萬元之不法所得，業據被告林志忠供述在卷，已如上述，此

部分尚未合法發還告訴人吳彥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被告張耀騰實際分

得之犯罪所得13萬2,000元之報酬部分，業已返還告訴人吳

彥志(本院卷第343頁)，已不在保有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5項之規定，自毋庸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俞妙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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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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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志忠


選任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耀騰


指定辯護人  陳維鎧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搶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第19409號、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志忠、張耀騰部分撤銷。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漢洲（未經起訴）假藉欲向吳彥志借款新臺幣（下同）99萬5,000元，實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與傅建勲(業經判決確定)共謀，計畫由黃漢洲假借向吳彥志借款之機會，伺吳彥志欲將款項交予黃漢洲之際，再由傅建勲邀同其他同謀上前搶奪。謀議既定，傅建勲即再邀約張耀騰，張耀騰再邀集林志忠、陳孝吉(業經判決確定)、陳孝宗(業經判決確定)等人前往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搶奪事宜，並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結夥行搶，黃漢洲、傅建勲則另在他處接應。謀議既定，其等遂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意聯絡，推由張耀騰、林志忠及陳孝吉、陳孝宗於民國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伺機行搶。嗣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上前搶奪吳彥志所有裝有上開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由陳孝吉先前在新北市○○區○○○○○段路○○○○○○○○號000-0000號車牌之車號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本案車輛)逃逸(竊盜部分業經判決確定)。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渠等並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第165、178頁），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調查證據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未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經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該等證據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就本案待證事項復具有相當關連性，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林志忠固坦承有於110年10月5日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旁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一起搭車前往○○社區，其與陳孝吉、陳孝宗下車，當告訴人吳彥志將包包交給黃漢洲時，由陳孝吉下手行搶，其與陳孝宗在旁，待陳孝吉拿到包包後，由被告張耀騰開車，抵達13號疏散水門後，包包有交給傅建勲，其因此分到9萬元等情(本院卷第342頁)，惟矢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天是張耀騰叫我陪他們去拿包包，我沒有參與搶奪行為，我與陳孝宗距離陳孝吉有100公尺，後來錢是他們自己要給我的云云；另訊據被告張耀騰亦坦承110年10月5日有前往統一便利商店樟樹門市與傅建勲碰面，其又再找陳孝宗與陳孝吉，並與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前往○○社區附近，其餘3人下車，其在車上等候，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回來後帶著包包，包包裡面有錢，後來是傅建勲打電話要求其帶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前往13號疏散水門，其將包包交給傅建勲，傅建勲清點之後，將大約一半的錢交付，再由陳孝吉將13萬2,000元分交給其等情(本院卷第343頁)，然亦矢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時因為我精神恍惚，是傅建勲說他有債務要處理，要我多找幾個人幫忙，林志忠、陳孝吉、陳孝宗他們回來時帶著包包裡面有錢，是甚麼錢我不清楚云云。經查：
  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遭陳孝吉搶奪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朋分，林志忠並因此分得9萬元、張耀騰分得13萬2 千元，此一事實為渠二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64頁、本院卷第107、341-342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記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240頁，偵301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6、95-96、97-98、10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4、57-61、133-14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19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林志忠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時是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可見被告林志忠確係參與本件搶奪案。而被告林志忠於偵查中亦自白供稱：我那時候就知道打算用搶的，陳孝吉跟他朋友是用搶的，陳孝吉、張耀騰說要去找傅建勲，因為要把搶到的包包給傅建勲，傅建勲就是找陳孝吉、張耀騰去搶包包的人，分錢的時候陳孝忠、傅建勲、張耀騰三人進去堤防裡面談，陳孝宗出來時就分9萬元給我(偵19409卷第99-103頁)；於原審羈押庭中亦供稱：我都已經坦承犯罪事實，當時我是站在離案發現場遠一點的地方，是張耀騰要我在那邊看，張耀騰走出來後再把錢分配給我們等語(聲羈卷第114-11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並坦承犯行(原審卷第456頁)，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在旁邊隔五公尺，我當下有瞭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跟著他們去，他們跟我講前因後果，張耀騰找我去，我當時就在旁邊看，並一起搭張耀騰的車子離開，我當時看到的情況是陳孝吉去搶吳彥志的包包，吳彥志本來拿包包在手上要交給黃漢洲，結果陳孝吉就直接搶走，因為我跟他們一起，所以我就上張耀騰的車子一起走等語(本院卷第107頁)。依上開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孝吉之證述，及被告林志忠之自白供述及首堪認定之事實等證據，已足認定被告林志忠參與共謀本案搶奪，並於案發現場五公尺處擔任把風，事後也朋分得搶奪之贓款，足見被告林志忠共犯本件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
　⒉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⓵依卷內資料可知，本案被告等人搶奪告訴人吳彥志現金一事，應屬假搶奪真侵占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因依原審判決認定，復參之陳孝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的時讓他們兩個人認照片一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包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照片給他們看…」(110偵1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于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頁）；傅建勲警詢時供稱：「黃漢洲用我的手機打給張耀騰，跟張耀騰說明待會要搶錢的細節，内容是說講待會會有一個人拿一個黑色的包包給他…」(110偵18363卷第284頁）、「（問：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内的包包照片給我們看，叫我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陳孝宗於訊問時證稱：「阿騰（註：張耀騰）轉告我們胖胖（註：傅建勲）說地點是樟樹一路，人是背黑色的側背包…阿騰叫我們要特別認好側背包顏色跟款式，到時候走到胖胖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車手，我們要搶該車手的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77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被告等於搶案發生前，不但知悉告訴人吳彥志的包包樣式，甚至還有告訴人吳彥志當日裝錢所使用之包包照片，足認告訴人吳彥志亦共同參與本件假搶案，目的在於侵占所欲轉交他人之款項實明。否則，告訴人吳彥志僅是交付黃漢洲款項，他人何從得知其裝錢所使用之包包款式或照片？⓶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上證1)可知伊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稱：「（你於110年10月5日在本分局社后派出所製作之第一次筆錄內容是否屬實？）沒有，其實錢是在我身上被搶的，因為當時是我要將新臺幣100萬拿給綽號金毛的男子（經警方查證為黃漢洲）。（當初你為什麼要說相反，是黃漢洲要將錢拿給你？）是黃漢洲要我這樣說的。(承上，黃漢洲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告知你要這樣說？）案發前跟我說的。(承上，黃漢洲為何要這樣對你說？你有沒有問他原因）我不知道。我沒有問。（承上，黃漢洲如何得知會有搶案發生？）所以我也覺得很納悶。」等語（見110偵18363卷二，第8頁）。另節錄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內容：「（警：…黃漢洲叫你講的？）吳：嗯。（警：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吳：案發前。（警：案發前叫你這樣講的？）吳：對。…吳：等一下你所說的案發前跟案發後是差別在哪裡？（警：沒有啊，我是問你而已，沒什麼差別，案發前啊吃飯前吃飯後啊，這差別在沒有，這差別是問你，像是說你是現在吃飯前吃飯後做筆錄啊，就這樣子啊，案發前是不是？）吳：嗯。…（警：案發前跟你講的，他是怎麼知道、他是怎麼知道會有搶案？不然他怎麼跟你說這些？他就預知啊，他知道有搶案啊。）吳：所以我就很納悶啊。」(上證1，第2頁）、「（警：…他怎麼知道會有事情發生？）吳：不知道。（警：好，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吳：我不知道。(警：…黃漢洲早知有此案發生，啊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啊？他在跟你講，你不會覺得奇怪嗎？）吳：我當然是覺得奇怪啊。」(上證1，第4頁）。依上述錄音譯文中，警方及告訴人吳彥志之前後對話可知，黃漢洲於搶案發前，即要求告訴人吳彥志在搶案發生後做筆錄時，要告訴警方錢是從黃漢洲身上被搶走，顯見告訴人吳彥志在案發前，即知悉其所攜帶要交付予黃漢洲之100萬即將被搶。此外，當警方詢問告訴人吳彥志為何黃漢洲會提前知道會發生搶案時，告訴人吳彥志在第一時間均表示：「我很納悶」、「我當然覺得奇怪」等語，足見告訴人吳彥志在交付100萬元現金予黃漢洲前，即知悉搶案即將發生。⓷告訴人吳彥志提前知悉搶案即將發生後，不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予黃漢洲，告訴人吳彥志遭搶當時，身上背著兩個包包（見111偵3010卷一第97頁）：「（問：案發時你將100萬置於何處？）吳：我把100萬放在1個側背包內，當時我身上背2個包包…」，若非告訴人吳彥志告知哪一個包包内裝有現金，本案之全體被告等人又如何精準搶奪裝有100萬現金之包包？再參陳孝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時讓他們兩個人認照片上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包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照片給他們看…」（110偵I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子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頁）;傅建勲警詢時供稱：「（問：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內的包包照片給我們看，叫我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不但知悉搶案即將發生，甚至在發生前還將裝有100萬現金之包包照片、款式，提供黃漢洲或被告等人，顯見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包包遭被告等人搶奪。⓸依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決有罪在案。告訴人吳彥志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項之來源，前後供述不一，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筆錄：「（問：…該100萬元是何人擔任車手前往取款所得？如何取款？向何人取款？）吳：這個100萬是我之前工作存的。(問：你100萬都是存在哪？）我100萬現金都是慢慢存來的，都放在住家房間。（問：為何不把100萬放在銀行？）我不想放在銀行。」（111偵3010卷一第99頁）。110年10月20日偵訊筆錄：「（問：當時現金100萬的來源？）是我自己存的，還有一部分是我女兒被妨害性自主索賠的款項。(問：你將你女兒受害的賠款借給他人？）我也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110偵18363卷三第21頁）。告訴人吳彥志在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法官問：對於本案有何意見？）告訴人答：…傅建勲還大約50幾萬。」等語（原審卷第182頁），而傅建勲之辯護人則稱：「聲請傳訊證人郭子維…待證事實為被告傅建勲在案發當天已經委由郭子維交給詐騙集團。」(原審卷第180頁），且依證人郭子維於原審之證述，該筆50萬之款項並非交還給告訴人吳彥志(原審卷第339頁第11至13行），本案遭搶奪或侵占之現金，應為詐騙集團之贓款云云。
　⒊惟查：①證人即告訴人吳彥志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110 年10月5 日下午5 時15分，在○○社區前，我將裝有現金的背包要交給黃漢洲的時候，後面有一個人把我包包直接搶了就走了，當我回頭去追搶我包包的人，然後我跑一跑之後，後面又有一個人拿著棍子要敲我，但我閃掉了，之後我就追不到搶我包包的人了。我不知道黃漢洲是先找人要搶我的包包，我沒有跟黃漢洲所策劃假搶奪案，包包內的款項也不是我加入詐欺集團的贓款，我這錢是要借給黃漢洲的。新北地院111 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詐欺案件，內容記載我從111 年9 月27日加入詐欺集團，本案的犯罪時間是在110 年10月5 日，辯護人具狀說因為我的詐欺判決推論110 年10月5 日我交給黃漢洲包包內的錢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騙的錢，我要黑吃黑，所以和黃漢洲共謀本案的假的搶奪案等情，這是他們陳述的意見，但是我這錢是我借給黃漢洲的，我被搶的錢不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詐騙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29-330頁)。況共犯傅建勲也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此與告訴人所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見本案確係假借錢真搶奪無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搶案發生前，告訴人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本案應屬假搶奪真侵占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②又告訴人雖於警詢中雖原證稱，當時是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後改稱實際上是要將錢交給黃漢洲時而被搶，為何與警詢不符乙節，亦已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在搶劫前一天黃漢洲跟我借錢，他說明天會來跟我拿這筆錢，直到下午一直叫他來拿，他一直拖，反正整個人很怪，我才發現有點不對，當時錢要給黃漢洲的時候，錢就被搶了。至於在警詢中我稱是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的時候被搶的，是因為當時是黃漢洲去報警，他要我這樣跟警察講的。警詢筆錄所述，是因為當時黃漢洲在策劃搶劫案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他策劃的，黃漢洲報警，他為了澄清他沒有跟其餘被告勾結的行為，所以案子是他報警的。然後當時報警以後，他叫我跟警察講是他將錢交給我，然後到了晚上，警察有抓到行搶的人，並且供出另外一個行為人以後，也就是叫「胖胖」，是黃漢洲的司機，我才知道黃漢洲有參與這件搶案等語(本院卷第330-331頁)。依上開告訴人所證述可知，告訴人之警詢筆錄之所以會供述不一，是因為一開始告訴人並不知道黃漢洲主導本件搶奪案，而黃漢洲要撇清責任，始告知告訴人為上開警詢之陳述，事後告訴人知道是黃漢洲主導本案，始為如實陳述，甚為明確。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及警詢筆錄可知，告訴人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不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予黃漢洲，顯見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包包遭被告等人搶奪云云，顯無理由，亦不足為被告林志忠有利之證明。再告訴人已於本院審理中就上開供述釋明清楚，已如上述，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請求勘驗告訴人於110年10月20日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之警詢筆錄，欲用以證明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即知悉將遭搶奪之事實云云，亦無再贅行勘驗之必要。③再者，縱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決有罪在案，並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項之來源，前後供述不一。但該款項既係在告訴人持有當中，不論告訴人所持有者現金之來源為何，黃漢洲與本案其他共犯及被告林志忠共謀參與本件假借錢真搶奪告訴人所持有之金錢，仍無解於構成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構成要件之實現，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舉之證據，亦無從為被告林志忠有利之證明。
　㈢被告張耀騰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傅建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人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手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的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耀騰說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元，張耀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此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找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勲跟張耀騰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訴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勲就和張耀騰討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二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勲、黃漢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此情亦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騰找我和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還有傅建勲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勲就說他要先和黃漢洲去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勲的電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是黑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式，到時候走到傅建勲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他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而此情也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林志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傅建勲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有拿手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是傅建勲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勲和張耀騰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開車接應我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與首揭堪予認定之事實部分，均大致相符，足見渠等所證述共犯本案之情節，確係信而可徵。
　⒉依上開證人即共犯之證述可知，本案係黃漢洲要主導自導自演搶案，而找傅建勲，傅建勲再在找被告張耀騰共謀，被告張耀騰再找其他共犯參與本案，被告張耀騰並糾集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到場，被告張耀騰並負責分配本案搶案工作，甚為明確。而被告張耀騰於偵查中亦供稱：案發當天我有跟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統一超商，傅建勲是我跟他約的，傅建勲跟陳孝吉在討論搶案，是傅建勲跟我說他需要人手，我就叫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超商，傅建勲有傳圖片給我，要我叫他們認圖片包包，後來陳孝吉有拿一個黑色背包上車，林志忠、陳孝宗也一起上車，我就開車，開一小段就換人開車。我們在車上都有數錢，後來在水門那邊我把全部的99萬5千元交給傅建勲，傅建勲有拿13萬2千元給我等語(偵19409卷第211-217頁)；又於原審也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他們去找傅建勲，再依傅建勲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68-69頁)，由是可見本件係黃漢洲自導自演為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勲謀議搶奪案，旋即推由傅建勲聯繫張耀騰找其餘共犯參與本案。而被告張耀騰確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他共犯共謀，並且分配共犯之工作範圍，指示林志忠、陳孝吉、陳孝宗要認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又於共犯搶得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駕車接應共犯離開現場並與傅建勲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此外，復有首揭堪予認定之事實足以佐證，足見被告張耀騰確有與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堪予認定。是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張耀騰歷審以來，不斷強調，只是去配合黃漢洲演戲，所以應傅建勲之邀請前去，自始至終都沒有搶奪之故意，且事發之後所取得之款項，亦已交還傅建勲，自無所謂的搶奪故意，又於其他人下車行搶之際，人在車上，係其他人下車行搶，被告張耀騰全然不知，陳孝吉等人返回車上後，被告張耀騰也只是開了一下車，就換別人開，也知道是配合演出，分到的錢也退回去，實際上根本沒有拿到錢，被告張耀騰本意在配合演出，不在搶奪之行為或有所謂的分工，亦未從中獲利，就此而言，被告張耀騰主觀上並無搶奪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自不該當刑法（加重）搶奪罪之構成要件云云，並無理由。
　⒊其餘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又辯稱：被告張耀騰當時係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沒印象了。被告張耀騰本身有思覺失調症，原審雖以被告張耀騰之對話截圖認定被告張耀騰無鑑定精神狀態之必要，然而「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並不能以事後之對話加以認定，且被告張耀騰一再陳述，一直有幻聽之問題，事發後也住院治療，因此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是否有思覺失調之症狀，進而導致並不知道之行為，亦即，行為時並無行為能力？抑或有行為能力，但尚屬限制行為能力之情形？此部分未經鑑定，原審逕認為無必要鑑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被告張耀騰既患有思覺失調症，核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亦即本案被告張耀騰為身心障礙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有關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因有施行法，已具有國內法效力，且該法明文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亦應參照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參照）。從而被告既屬身心障礙者，則依法而言，我國法院即不得剝奪被告之自由，否則判決即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當然違背法令，亦不得令被告為任何強制治療之行為，否則亦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云云。
　②惟查：①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耀騰雖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55頁)。然行為時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依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仍必須因上開原因，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始有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倘若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行為時並未因該原因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者，仍無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此觀上開條文規定之成立要件，甚為明確。本件依上述同案共犯之證述可知，被告張耀騰與黃漢洲、傅建勲首先討論本案自導自演之搶奪案分工事實，被告張耀騰再找來同案共犯參與本案，同案被告傅建勲後來與被告張耀騰討論搶奪方式，張耀騰還指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被告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陳孝吉看，並向同案被告說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而且被告張耀騰負責分配同案被告行搶的工作，再同案被告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被告張耀騰手機，被告張耀騰尚且指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要認包包款式、顏色等情，最後由被告張耀騰負責開車接應，而且得手後被告張耀騰也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並把搶來的錢點畢捆好並朋分贓款，最後被告張耀騰還有湮滅犯罪證據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行為，凡此業據同案共犯證述如上，甚為明確。再觀諸被告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志忠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每個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年」、「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之誤載)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可見被告張耀騰於行為當時及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刑事責任等情知之甚詳。依上開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之情狀以觀，足認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並未因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甚為明確，自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再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依上開證據既已足認，並無因罹患疾病而有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再為鑑定之必要。是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被告張耀騰有鑑定刑法第19條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顯無理由，亦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②被告張耀騰縱然患有思覺失調症，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然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係保障身心障礙者之人身自由與安全(第14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15條)，但並未保障身心障礙者有因犯罪得免於受刑事追訴審判之權利，此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上開條文之規定，甚為明確。本件被告張耀騰縱然罹患上開疾病，於行為後雖亦有即遭強制送醫等情，但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既然絲毫沒有因為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上述，自得依法追訴處罰並論罪科刑。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徒以被告張耀騰罹患上開疾病，即謂不得為科處刑罰剝奪被告之人身自由云云，亦無理由。
  ㈣綜上證據及理由所述，本件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上訴意旨所辯，均無理由，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黃漢洲與同案共犯傅建勲謀議搶奪告訴人之財物後，推由傅建勲聯繫被告張耀騰，再由被告張耀騰邀集同案被告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共同分贓，均已如前述。由是足認被告林志忠、張耀騰與黃漢洲及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核被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被告林志忠、張耀騰及黃漢洲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就被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犯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就本件之事實係是黃漢洲自導自演，與同案共同被告傅建勲等人要演一齣搶劫的戲碼，借此搶奪告訴人的錢，認定事實與本院不同尚有違誤。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就沒收之部分上訴意旨認為，原審判決主文欄雖記載：「…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然於判決理由中，並未交待沒收此犯罪所得之理由（包含金額計算之方式，及何以傅建勲就此部分未共同沒收），應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非無理由。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本案縱然成立加重搶奪罪，然依告訴人吳彥志於訊問時證稱：「（問：當天你跟黃漢洲見面要做什麼？）黃漢洲要跟我借錢，黃漢洲說他賭輸欠債。」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本來就要將本案款項貸予交付黃漢洲，而黃漢洲亦參與本件搶案，則就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是否重大，原審似未斟酌，而判處被告林志忠有期徒刑1年8月，似有過重云云；然此部分原屬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之審酌，業經原審判決審酌在案，並無理由。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判決量刑時並未審酌被告張耀騰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量刑過重云云；然行為人行為後是否有就醫之情形，並非刑法第57條所定應審酌之法定事項，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惟本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仍無可維持，自應撤銷改判。
　㈡爰以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與黃漢洲及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如事實欄所載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時，時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以正道取財，竟集結共謀商議而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張耀騰涉案程度非淺，實居於主要、邀集並分配共犯搶奪之主要角色之一，但被告張耀騰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不再追究等情，有原審和解筆錄可參（見原審卷第383頁），及被告林志忠參與共犯之程度。又本件被告張耀騰所朋分之贓款，事後已返還告訴人，亦已如上述。再兼衡被告張耀騰有上述之精神疾病，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但行為時尚無因上開疾病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以及被告二人自述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犯情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之刑，較符罪刑相當原則。
　㈢被告林志忠犯提起上訴後仍矢口否認犯行，顯然歷此偵審程序，猶未能知所悔悟，況亦未與告訴人吳彥志達成和解賠償損害，並不足認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理由，自不應宣告緩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給予被告林志忠緩刑之宣告，並無理由。　
五、沒收部分：
    按所謂因犯罪而有所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本案被告林志忠為本件犯行，實際分得9萬元之不法所得，業據被告林志忠供述在卷，已如上述，此部分尚未合法發還告訴人吳彥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被告張耀騰實際分得之犯罪所得13萬2,000元之報酬部分，業已返還告訴人吳彥志(本院卷第343頁)，已不在保有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自毋庸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俞妙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志忠

選任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耀騰

指定辯護人  陳維鎧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搶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
原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第19409號、111年
度偵字第30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志忠、張耀騰部分撤銷。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漢洲（未經起訴）假藉欲向吳彥志借款新臺幣（下同）99
    萬5,000元，實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與傅建勲(業經判
    決確定)共謀，計畫由黃漢洲假借向吳彥志借款之機會，伺
    吳彥志欲將款項交予黃漢洲之際，再由傅建勲邀同其他同謀
    上前搶奪。謀議既定，傅建勲即再邀約張耀騰，張耀騰再邀
    集林志忠、陳孝吉(業經判決確定)、陳孝宗(業經判決確定)
    等人前往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搶奪事宜，並由張耀
    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結夥行搶，黃漢洲、傅建勲則
    另在他處接應。謀議既定，其等遂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
    犯意聯絡，推由張耀騰、林志忠及陳孝吉、陳孝宗於民國11
    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
    前伺機行搶。嗣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
    漢洲之際，陳孝吉乃上前搶奪吳彥志所有裝有上開現金之背
    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
    張耀騰所駕駛由陳孝吉先前在新北市○○區○○○○○段路○○○○○○○
    ○號000-0000號車牌之車號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本案
    車輛)逃逸(竊盜部分業經判決確定)。後於同日19時許，張
    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
    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
    ，渠等並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而為警
    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第
    165、178頁），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調查證據時提示並告以
    要旨後，未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
    異議，經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該等證
    據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
    均屬適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應認為均有
    證據能力。其餘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
    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就本案待證事項復具有
    相當關連性，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
    之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應
    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林志忠固坦承有於110年10月5日在統一便利超商樟
    樹門市旁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一起搭車前往○○社區，
    其與陳孝吉、陳孝宗下車，當告訴人吳彥志將包包交給黃漢
    洲時，由陳孝吉下手行搶，其與陳孝宗在旁，待陳孝吉拿到
    包包後，由被告張耀騰開車，抵達13號疏散水門後，包包有
    交給傅建勲，其因此分到9萬元等情(本院卷第342頁)，惟矢
    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天是張耀騰叫我陪他們
    去拿包包，我沒有參與搶奪行為，我與陳孝宗距離陳孝吉有
    100公尺，後來錢是他們自己要給我的云云；另訊據被告張
    耀騰亦坦承110年10月5日有前往統一便利商店樟樹門市與傅
    建勲碰面，其又再找陳孝宗與陳孝吉，並與被告林志忠、陳
    孝宗、陳孝吉前往○○社區附近，其餘3人下車，其在車上等
    候，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回來後帶著包包，包
    包裡面有錢，後來是傅建勲打電話要求其帶被告林志忠、陳
    孝宗、陳孝吉等人前往13號疏散水門，其將包包交給傅建勲
    ，傅建勲清點之後，將大約一半的錢交付，再由陳孝吉將13
    萬2,000元分交給其等情(本院卷第343頁)，然亦矢口否認有
    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時因為我精神恍惚，是傅建勲說
    他有債務要處理，要我多找幾個人幫忙，林志忠、陳孝吉、
    陳孝宗他們回來時帶著包包裡面有錢，是甚麼錢我不清楚云
    云。經查：
  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巷0號○○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
    洲之際，遭陳孝吉搶奪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
    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
    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
    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
    ，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朋分，林志忠並因此分得
    9萬元、張耀騰分得13萬2 千元，此一事實為渠二人所不爭
    執（見原審卷第164頁、本院卷第107、341-342頁），復有
    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放照片、監視
    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記錄、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116號鑑驗書
    、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
    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240頁，偵301
    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6、95-96、97-
    98、10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
    8363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
    4、57-61、133-14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19
    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林志忠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時是張耀騰負
    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
    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
    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
    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可見被
    告林志忠確係參與本件搶奪案。而被告林志忠於偵查中亦自
    白供稱：我那時候就知道打算用搶的，陳孝吉跟他朋友是用
    搶的，陳孝吉、張耀騰說要去找傅建勲，因為要把搶到的包
    包給傅建勲，傅建勲就是找陳孝吉、張耀騰去搶包包的人，
    分錢的時候陳孝忠、傅建勲、張耀騰三人進去堤防裡面談，
    陳孝宗出來時就分9萬元給我(偵19409卷第99-103頁)；於原
    審羈押庭中亦供稱：我都已經坦承犯罪事實，當時我是站在
    離案發現場遠一點的地方，是張耀騰要我在那邊看，張耀騰
    走出來後再把錢分配給我們等語(聲羈卷第114-115頁)；復
    於原審審理時並坦承犯行(原審卷第456頁)，並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在旁邊隔五公尺，我當下有瞭解這件事的
    來龍去脈，我跟著他們去，他們跟我講前因後果，張耀騰找
    我去，我當時就在旁邊看，並一起搭張耀騰的車子離開，我
    當時看到的情況是陳孝吉去搶吳彥志的包包，吳彥志本來拿
    包包在手上要交給黃漢洲，結果陳孝吉就直接搶走，因為我
    跟他們一起，所以我就上張耀騰的車子一起走等語(本院卷
    第107頁)。依上開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孝吉之證述，及被告林
    志忠之自白供述及首堪認定之事實等證據，已足認定被告林
    志忠參與共謀本案搶奪，並於案發現場五公尺處擔任把風，
    事後也朋分得搶奪之贓款，足見被告林志忠共犯本件犯行，
    事證明確，堪予認定。
　⒉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⓵依卷內資料可知，本
    案被告等人搶奪告訴人吳彥志現金一事，應屬假搶奪真侵占
    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因依原審判決認定，復參之陳孝
    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
    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
    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
    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的時讓他們兩個
    人認照片一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包
    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照
    片給他們看…」(110偵1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跟張
    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于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機內
    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
    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頁）；
    傅建勲警詢時供稱：「黃漢洲用我的手機打給張耀騰，跟張
    耀騰說明待會要搶錢的細節，内容是說講待會會有一個人拿
    一個黑色的包包給他…」(110偵18363卷第284頁）、「（問
    ：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包包照片到
    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内的包包照片給我們看，叫我
    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陳孝宗於訊問時
    證稱：「阿騰（註：張耀騰）轉告我們胖胖（註：傅建勲）
    說地點是樟樹一路，人是背黑色的側背包…阿騰叫我們要特
    別認好側背包顏色跟款式，到時候走到胖胖駕駛座窗戶旁的
    人就是車手，我們要搶該車手的包包…」（110偵18363卷三
    第77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
    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
    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
    、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
    ）等語，可知被告等於搶案發生前，不但知悉告訴人吳彥志
    的包包樣式，甚至還有告訴人吳彥志當日裝錢所使用之包包
    照片，足認告訴人吳彥志亦共同參與本件假搶案，目的在於
    侵占所欲轉交他人之款項實明。否則，告訴人吳彥志僅是交
    付黃漢洲款項，他人何從得知其裝錢所使用之包包款式或照
    片？⓶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上證1)
    可知伊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因告訴人吳
    彥志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稱：「（你於110年10月5日
    在本分局社后派出所製作之第一次筆錄內容是否屬實？）沒
    有，其實錢是在我身上被搶的，因為當時是我要將新臺幣10
    0萬拿給綽號金毛的男子（經警方查證為黃漢洲）。（當初
    你為什麼要說相反，是黃漢洲要將錢拿給你？）是黃漢洲要
    我這樣說的。(承上，黃漢洲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告知你要
    這樣說？）案發前跟我說的。(承上，黃漢洲為何要這樣對
    你說？你有沒有問他原因）我不知道。我沒有問。（承上，
    黃漢洲如何得知會有搶案發生？）所以我也覺得很納悶。」
    等語（見110偵18363卷二，第8頁）。另節錄告訴人吳彥志1
    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內容：「（警：…黃漢洲叫你講的？
    ）吳：嗯。（警：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吳：案發前。（
    警：案發前叫你這樣講的？）吳：對。…吳：等一下你所說
    的案發前跟案發後是差別在哪裡？（警：沒有啊，我是問你
    而已，沒什麼差別，案發前啊吃飯前吃飯後啊，這差別在沒
    有，這差別是問你，像是說你是現在吃飯前吃飯後做筆錄啊
    ，就這樣子啊，案發前是不是？）吳：嗯。…（警：案發前
    跟你講的，他是怎麼知道、他是怎麼知道會有搶案？不然他
    怎麼跟你說這些？他就預知啊，他知道有搶案啊。）吳：所
    以我就很納悶啊。」(上證1，第2頁）、「（警：…他怎麼知
    道會有事情發生？）吳：不知道。（警：好，你有沒有覺得
    奇怪？）吳：我不知道。(警：…黃漢洲早知有此案發生，啊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啊？他在跟你講，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吳：我當然是覺得奇怪啊。」(上證1，第4頁）。依上述錄
    音譯文中，警方及告訴人吳彥志之前後對話可知，黃漢洲於
    搶案發前，即要求告訴人吳彥志在搶案發生後做筆錄時，要
    告訴警方錢是從黃漢洲身上被搶走，顯見告訴人吳彥志在案
    發前，即知悉其所攜帶要交付予黃漢洲之100萬即將被搶。
    此外，當警方詢問告訴人吳彥志為何黃漢洲會提前知道會發
    生搶案時，告訴人吳彥志在第一時間均表示：「我很納悶」
    、「我當然覺得奇怪」等語，足見告訴人吳彥志在交付100
    萬元現金予黃漢洲前，即知悉搶案即將發生。⓷告訴人吳彥
    志提前知悉搶案即將發生後，不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
    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予黃漢洲，告訴人吳彥志遭
    搶當時，身上背著兩個包包（見111偵3010卷一第97頁）：
    「（問：案發時你將100萬置於何處？）吳：我把100萬放在
    1個側背包內，當時我身上背2個包包…」，若非告訴人吳彥
    志告知哪一個包包内裝有現金，本案之全體被告等人又如何
    精準搶奪裝有100萬現金之包包？再參陳孝吉於警詢時及訊
    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們碰面後先跟黃
    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等一下要去跟吳
    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耀騰及另一名男
    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時讓他們兩個人認照片上的包包
    …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包的照片給他認，說
    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照片給他們看…」（1
    10偵I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
    的那名男子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
    …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
    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頁）;傅建勲警詢時供
    稱：「（問：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
    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內的包包照片給我
    們看，叫我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張耀
    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
    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
    、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
    包包長什麼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告
    訴人吳彥志不但知悉搶案即將發生，甚至在發生前還將裝有
    100萬現金之包包照片、款式，提供黃漢洲或被告等人，顯
    見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
    包包遭被告等人搶奪。⓸依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
    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
    決有罪在案。告訴人吳彥志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
    項之來源，前後供述不一，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筆錄：「
    （問：…該100萬元是何人擔任車手前往取款所得？如何取款
    ？向何人取款？）吳：這個100萬是我之前工作存的。(問：
    你100萬都是存在哪？）我100萬現金都是慢慢存來的，都放
    在住家房間。（問：為何不把100萬放在銀行？）我不想放
    在銀行。」（111偵3010卷一第99頁）。110年10月20日偵訊
    筆錄：「（問：當時現金100萬的來源？）是我自己存的，
    還有一部分是我女兒被妨害性自主索賠的款項。(問：你將
    你女兒受害的賠款借給他人？）我也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
    」（110偵18363卷三第21頁）。告訴人吳彥志在原審準備程
    序時陳稱：「（法官問：對於本案有何意見？）告訴人答：
    …傅建勲還大約50幾萬。」等語（原審卷第182頁），而傅建
    勲之辯護人則稱：「聲請傳訊證人郭子維…待證事實為被告
    傅建勲在案發當天已經委由郭子維交給詐騙集團。」(原審
    卷第180頁），且依證人郭子維於原審之證述，該筆50萬之
    款項並非交還給告訴人吳彥志(原審卷第339頁第11至13行）
    ，本案遭搶奪或侵占之現金，應為詐騙集團之贓款云云。
　⒊惟查：①證人即告訴人吳彥志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110 
    年10月5 日下午5 時15分，在○○社區前，我將裝有現金的背
    包要交給黃漢洲的時候，後面有一個人把我包包直接搶了就
    走了，當我回頭去追搶我包包的人，然後我跑一跑之後，後
    面又有一個人拿著棍子要敲我，但我閃掉了，之後我就追不
    到搶我包包的人了。我不知道黃漢洲是先找人要搶我的包包
    ，我沒有跟黃漢洲所策劃假搶奪案，包包內的款項也不是我
    加入詐欺集團的贓款，我這錢是要借給黃漢洲的。新北地院
    111 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詐欺案件，內容記載我從111 年9 
    月27日加入詐欺集團，本案的犯罪時間是在110 年10月5 日
    ，辯護人具狀說因為我的詐欺判決推論110 年10月5 日我交
    給黃漢洲包包內的錢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騙的錢，我要黑吃
    黑，所以和黃漢洲共謀本案的假的搶奪案等情，這是他們陳
    述的意見，但是我這錢是我借給黃漢洲的，我被搶的錢不是
    詐欺集團向被害人詐騙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29-330頁)。況
    共犯傅建勲也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
    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
    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
    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此
    與告訴人所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見本案確係假借錢真搶奪無
    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搶案發生前，
    告訴人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本案應屬假搶奪真侵占案件
    ，而不成立搶奪等罪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②又
    告訴人雖於警詢中雖原證稱，當時是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
    後改稱實際上是要將錢交給黃漢洲時而被搶，為何與警詢不
    符乙節，亦已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在搶劫前一天黃漢洲
    跟我借錢，他說明天會來跟我拿這筆錢，直到下午一直叫他
    來拿，他一直拖，反正整個人很怪，我才發現有點不對，當
    時錢要給黃漢洲的時候，錢就被搶了。至於在警詢中我稱是
    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的時候被搶的，是因為當時是黃漢洲去
    報警，他要我這樣跟警察講的。警詢筆錄所述，是因為當時
    黃漢洲在策劃搶劫案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他策劃的，黃漢洲
    報警，他為了澄清他沒有跟其餘被告勾結的行為，所以案子
    是他報警的。然後當時報警以後，他叫我跟警察講是他將錢
    交給我，然後到了晚上，警察有抓到行搶的人，並且供出另
    外一個行為人以後，也就是叫「胖胖」，是黃漢洲的司機，
    我才知道黃漢洲有參與這件搶案等語(本院卷第330-331頁)
    。依上開告訴人所證述可知，告訴人之警詢筆錄之所以會供
    述不一，是因為一開始告訴人並不知道黃漢洲主導本件搶奪
    案，而黃漢洲要撇清責任，始告知告訴人為上開警詢之陳述
    ，事後告訴人知道是黃漢洲主導本案，始為如實陳述，甚為
    明確。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依告訴人吳
    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及警詢筆錄可知，告訴人
    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不但繼績配合交付
    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予黃漢洲，顯見
    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包
    包遭被告等人搶奪云云，顯無理由，亦不足為被告林志忠有
    利之證明。再告訴人已於本院審理中就上開供述釋明清楚，
    已如上述，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請求勘驗告訴人於110
    年10月20日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之警詢筆錄，欲用
    以證明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即知悉將遭搶奪之事實云云，
    亦無再贅行勘驗之必要。③再者，縱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
    任詐騙集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
    739號判決有罪在案，並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項之
    來源，前後供述不一。但該款項既係在告訴人持有當中，不
    論告訴人所持有者現金之來源為何，黃漢洲與本案其他共犯
    及被告林志忠共謀參與本件假借錢真搶奪告訴人所持有之金
    錢，仍無解於構成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構成要件之實現，是
    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舉之證據，亦無從為被告林志
    忠有利之證明。
　㈢被告張耀騰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傅建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天中午是黃漢
    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
    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
    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
    人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
    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手上搶
    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電話和
    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的水門，
    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
    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耀騰說黃漢
    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元，張耀騰有
    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此
    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
    找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勲跟張耀騰
    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訴
    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勲就和張耀騰討論
    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二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勲、黃漢洲、
    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
    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人接觸過
    ，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
    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
    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
    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
    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
    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此情亦與證人即同案
    共犯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騰找我和陳
    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還有傅建勲也
    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勲就說他要先和黃漢洲去拿錢，
    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勲的電話，向我
    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是黑色，張耀騰
    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式，到時候走到傅
    建勲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他的包包等語（見
    偵19409卷三第65-83頁）。而此情也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林志
    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傅建
    勲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有拿手
    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是傅建勲
    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勲和張耀騰
    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開車接應我們
    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與首揭堪予認定之事
    實部分，均大致相符，足見渠等所證述共犯本案之情節，確
    係信而可徵。
　⒉依上開證人即共犯之證述可知，本案係黃漢洲要主導自導自
    演搶案，而找傅建勲，傅建勲再在找被告張耀騰共謀，被告
    張耀騰再找其他共犯參與本案，被告張耀騰並糾集陳孝吉、
    陳孝宗、林志忠到場，被告張耀騰並負責分配本案搶案工作
    ，甚為明確。而被告張耀騰於偵查中亦供稱：案發當天我有
    跟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統一超商，傅建勲是我跟他約的，
    傅建勲跟陳孝吉在討論搶案，是傅建勲跟我說他需要人手，
    我就叫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超商，傅建勲有傳圖片給我，
    要我叫他們認圖片包包，後來陳孝吉有拿一個黑色背包上車
    ，林志忠、陳孝宗也一起上車，我就開車，開一小段就換人
    開車。我們在車上都有數錢，後來在水門那邊我把全部的99
    萬5千元交給傅建勲，傅建勲有拿13萬2千元給我等語(偵194
    09卷第211-217頁)；又於原審也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
    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
    他們去找傅建勲，再依傅建勲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
    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
    （見原審卷第68-69頁)，由是可見本件係黃漢洲自導自演為
    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勲謀議搶奪案，旋即
    推由傅建勲聯繫張耀騰找其餘共犯參與本案。而被告張耀騰
    確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他共犯共謀，並且分配共犯之工作
    範圍，指示林志忠、陳孝吉、陳孝宗要認告訴人包包的照片
    ，又於共犯搶得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駕車接應共犯離
    開現場並與傅建勲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此外，復有首揭堪
    予認定之事實足以佐證，足見被告張耀騰確有與傅建勲、陳
    孝吉、陳孝宗、林志忠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為及不法
    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堪予認定。是被告張耀騰
    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張耀騰歷審以來，不斷強調
    ，只是去配合黃漢洲演戲，所以應傅建勲之邀請前去，自始
    至終都沒有搶奪之故意，且事發之後所取得之款項，亦已交
    還傅建勲，自無所謂的搶奪故意，又於其他人下車行搶之際
    ，人在車上，係其他人下車行搶，被告張耀騰全然不知，陳
    孝吉等人返回車上後，被告張耀騰也只是開了一下車，就換
    別人開，也知道是配合演出，分到的錢也退回去，實際上根
    本沒有拿到錢，被告張耀騰本意在配合演出，不在搶奪之行
    為或有所謂的分工，亦未從中獲利，就此而言，被告張耀騰
    主觀上並無搶奪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自不該當刑法（加重
    ）搶奪罪之構成要件云云，並無理由。
　⒊其餘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又辯稱：被告張耀騰當時係
    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沒印象了。被告張耀騰
    本身有思覺失調症，原審雖以被告張耀騰之對話截圖認定被
    告張耀騰無鑑定精神狀態之必要，然而「行為時」之精神狀
    態，並不能以事後之對話加以認定，且被告張耀騰一再陳述
    ，一直有幻聽之問題，事發後也住院治療，因此被告張耀騰
    於行為時是否有思覺失調之症狀，進而導致並不知道之行為
    ，亦即，行為時並無行為能力？抑或有行為能力，但尚屬限
    制行為能力之情形？此部分未經鑑定，原審逕認為無必要鑑
    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被告張耀騰既患有思覺失調症，核
    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亦
    即本案被告張耀騰為身心障礙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
    有關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因有施行
    法，已具有國內法效力，且該法明文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之一
    般性意見，亦應參照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身
    心障礙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參照）。從而被告既屬身心障
    礙者，則依法而言，我國法院即不得剝奪被告之自由，否則
    判決即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當然違背法令，亦不得令被告
    為任何強制治療之行為，否則亦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
    云云。
　②惟查：①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
    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
    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
    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
    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耀騰
    雖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
    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55頁)。然行為時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但依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仍必須因
    上開原因，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者，始有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倘若雖有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行為時並未因該原因致有不能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
    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者，
    仍無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此觀上開條文規定
    之成立要件，甚為明確。本件依上述同案共犯之證述可知，
    被告張耀騰與黃漢洲、傅建勲首先討論本案自導自演之搶奪
    案分工事實，被告張耀騰再找來同案共犯參與本案，同案被
    告傅建勲後來與被告張耀騰討論搶奪方式，張耀騰還指示同
    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被告張耀騰還
    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陳孝吉看，並向同案被告說只要
    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而且
    被告張耀騰負責分配同案被告行搶的工作，再同案被告傅建
    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被告張耀騰手機，被告張耀騰尚
    且指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要認包包款式、顏色等情，最後
    由被告張耀騰負責開車接應，而且得手後被告張耀騰也有清
    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並把搶來的錢點畢
    捆好並朋分贓款，最後被告張耀騰還有湮滅犯罪證據把卡片
    和包包都丟掉等行為，凡此業據同案共犯證述如上，甚為明
    確。再觀諸被告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志忠之Facebook
    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每個都有扛責任
    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年」、「我殺掉報案
    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之誤載)玩什麼」、「
    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可見被告張耀騰於行為當
    時及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刑事責任等情知之甚
    詳。依上開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之情狀以觀，足認被告張耀騰
    行為時並未因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甚為明確，自無刑法第19條
    規定之適用餘地。再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依上開證據既已足
    認，並無因罹患疾病而有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再為鑑定之必要。是被
    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被告張耀騰有鑑定刑法
    第19條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顯無理由，亦無再贅
    行鑑定之必要。②被告張耀騰縱然患有思覺失調症，屬身心
    障礙權利公約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然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係保障身心障礙者之人身自由與安全(第14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15條)
    ，但並未保障身心障礙者有因犯罪得免於受刑事追訴審判之
    權利，此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上開條文之規定，甚為明確
    。本件被告張耀騰縱然罹患上開疾病，於行為後雖亦有即遭
    強制送醫等情，但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既然絲毫沒有因為上
    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減低之情形，已如上述，自得依法追訴處罰並論罪科刑。
    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徒以被告張耀騰罹患上開疾
    病，即謂不得為科處刑罰剝奪被告之人身自由云云，亦無理
    由。
  ㈣綜上證據及理由所述，本件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上訴意旨所
    辯，均無理由，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
    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
    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
    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黃
    漢洲與同案共犯傅建勲謀議搶奪告訴人之財物後，推由傅建
    勲聯繫被告張耀騰，再由被告張耀騰邀集同案被告陳孝吉、
    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共同分
    贓，均已如前述。由是足認被告林志忠、張耀騰與黃漢洲及
    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
    罪之目的，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核被
    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項之結夥三
    人以上搶奪罪；被告林志忠、張耀騰及黃漢洲同案共犯傅建
    勲、陳孝吉、陳孝宗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均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就被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犯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
    見。惟原審判決就本件之事實係是黃漢洲自導自演，與同案
    共同被告傅建勲等人要演一齣搶劫的戲碼，借此搶奪告訴人
    的錢，認定事實與本院不同尚有違誤。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
    人就沒收之部分上訴意旨認為，原審判決主文欄雖記載：「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
    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共同追徵其價額。」然於判決理由中，並未交待沒收此犯
    罪所得之理由（包含金額計算之方式，及何以傅建勲就此部
    分未共同沒收），應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非無理由。被
    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本案縱然成立加重搶奪
    罪，然依告訴人吳彥志於訊問時證稱：「（問：當天你跟黃
    漢洲見面要做什麼？）黃漢洲要跟我借錢，黃漢洲說他賭輸
    欠債。」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本來就要將本案款項貸予
    交付黃漢洲，而黃漢洲亦參與本件搶案，則就犯罪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是否重大，原審似未斟酌，而判處被告林志忠有期
    徒刑1年8月，似有過重云云；然此部分原屬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之審酌，業經原審判決審酌在案，並無理由。被告
    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判決量刑時並未審酌
    被告張耀騰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量刑過重云云；然
    行為人行為後是否有就醫之情形，並非刑法第57條所定應審
    酌之法定事項，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無
    理由。惟本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仍無可維持，自應撤
    銷改判。
　㈡爰以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
    人與黃漢洲及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如事實欄所
    載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時，時正值青
    壯，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以正道取財，竟集結共謀商議而
    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張
    耀騰涉案程度非淺，實居於主要、邀集並分配共犯搶奪之主
    要角色之一，但被告張耀騰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
    示不再追究等情，有原審和解筆錄可參（見原審卷第383頁
    ），及被告林志忠參與共犯之程度。又本件被告張耀騰所朋
    分之贓款，事後已返還告訴人，亦已如上述。再兼衡被告張
    耀騰有上述之精神疾病，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但行
    為時尚無因上開疾病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以及被告二人自述之家庭生活經
    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犯情節，分別量處如主文
    第二、三項所示之刑，較符罪刑相當原則。
　㈢被告林志忠犯提起上訴後仍矢口否認犯行，顯然歷此偵審程
    序，猶未能知所悔悟，況亦未與告訴人吳彥志達成和解賠償
    損害，並不足認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理由，自不應宣告緩
    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給予被告林志
    忠緩刑之宣告，並無理由。　
五、沒收部分：
    按所謂因犯罪而有所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
    處分權限」而言。本案被告林志忠為本件犯行，實際分得9
    萬元之不法所得，業據被告林志忠供述在卷，已如上述，此
    部分尚未合法發還告訴人吳彥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被告張耀騰實際分
    得之犯罪所得13萬2,000元之報酬部分，業已返還告訴人吳
    彥志(本院卷第343頁)，已不在保有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5項之規定，自毋庸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俞妙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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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陳維鎧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搶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第19409號、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志忠、張耀騰部分撤銷。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漢洲（未經起訴）假藉欲向吳彥志借款新臺幣（下同）99萬5,000元，實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與傅建勲(業經判決確定)共謀，計畫由黃漢洲假借向吳彥志借款之機會，伺吳彥志欲將款項交予黃漢洲之際，再由傅建勲邀同其他同謀上前搶奪。謀議既定，傅建勲即再邀約張耀騰，張耀騰再邀集林志忠、陳孝吉(業經判決確定)、陳孝宗(業經判決確定)等人前往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搶奪事宜，並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結夥行搶，黃漢洲、傅建勲則另在他處接應。謀議既定，其等遂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意聯絡，推由張耀騰、林志忠及陳孝吉、陳孝宗於民國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伺機行搶。嗣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上前搶奪吳彥志所有裝有上開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由陳孝吉先前在新北市○○區○○○○○段路○○○○○○○○號000-0000號車牌之車號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本案車輛)逃逸(竊盜部分業經判決確定)。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渠等並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第165、178頁），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調查證據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未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經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該等證據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就本案待證事項復具有相當關連性，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林志忠固坦承有於110年10月5日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旁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一起搭車前往○○社區，其與陳孝吉、陳孝宗下車，當告訴人吳彥志將包包交給黃漢洲時，由陳孝吉下手行搶，其與陳孝宗在旁，待陳孝吉拿到包包後，由被告張耀騰開車，抵達13號疏散水門後，包包有交給傅建勲，其因此分到9萬元等情(本院卷第342頁)，惟矢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天是張耀騰叫我陪他們去拿包包，我沒有參與搶奪行為，我與陳孝宗距離陳孝吉有100公尺，後來錢是他們自己要給我的云云；另訊據被告張耀騰亦坦承110年10月5日有前往統一便利商店樟樹門市與傅建勲碰面，其又再找陳孝宗與陳孝吉，並與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前往○○社區附近，其餘3人下車，其在車上等候，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回來後帶著包包，包包裡面有錢，後來是傅建勲打電話要求其帶被告林志忠、陳孝宗、陳孝吉等人前往13號疏散水門，其將包包交給傅建勲，傅建勲清點之後，將大約一半的錢交付，再由陳孝吉將13萬2,000元分交給其等情(本院卷第343頁)，然亦矢口否認有何結夥搶奪犯行，辯稱：當時因為我精神恍惚，是傅建勲說他有債務要處理，要我多找幾個人幫忙，林志忠、陳孝吉、陳孝宗他們回來時帶著包包裡面有錢，是甚麼錢我不清楚云云。經查：
  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遭陳孝吉搶奪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三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勲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勲朋分，林志忠並因此分得9萬元、張耀騰分得13萬2 千元，此一事實為渠二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64頁、本院卷第107、341-342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記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240頁，偵301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6、95-96、97-98、10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4、57-61、133-14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19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林志忠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時是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可見被告林志忠確係參與本件搶奪案。而被告林志忠於偵查中亦自白供稱：我那時候就知道打算用搶的，陳孝吉跟他朋友是用搶的，陳孝吉、張耀騰說要去找傅建勲，因為要把搶到的包包給傅建勲，傅建勲就是找陳孝吉、張耀騰去搶包包的人，分錢的時候陳孝忠、傅建勲、張耀騰三人進去堤防裡面談，陳孝宗出來時就分9萬元給我(偵19409卷第99-103頁)；於原審羈押庭中亦供稱：我都已經坦承犯罪事實，當時我是站在離案發現場遠一點的地方，是張耀騰要我在那邊看，張耀騰走出來後再把錢分配給我們等語(聲羈卷第114-11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並坦承犯行(原審卷第456頁)，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在旁邊隔五公尺，我當下有瞭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跟著他們去，他們跟我講前因後果，張耀騰找我去，我當時就在旁邊看，並一起搭張耀騰的車子離開，我當時看到的情況是陳孝吉去搶吳彥志的包包，吳彥志本來拿包包在手上要交給黃漢洲，結果陳孝吉就直接搶走，因為我跟他們一起，所以我就上張耀騰的車子一起走等語(本院卷第107頁)。依上開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孝吉之證述，及被告林志忠之自白供述及首堪認定之事實等證據，已足認定被告林志忠參與共謀本案搶奪，並於案發現場五公尺處擔任把風，事後也朋分得搶奪之贓款，足見被告林志忠共犯本件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
　⒉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⓵依卷內資料可知，本案被告等人搶奪告訴人吳彥志現金一事，應屬假搶奪真侵占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因依原審判決認定，復參之陳孝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的時讓他們兩個人認照片一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包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照片給他們看…」(110偵1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于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頁）；傅建勲警詢時供稱：「黃漢洲用我的手機打給張耀騰，跟張耀騰說明待會要搶錢的細節，内容是說講待會會有一個人拿一個黑色的包包給他…」(110偵18363卷第284頁）、「（問：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内的包包照片給我們看，叫我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陳孝宗於訊問時證稱：「阿騰（註：張耀騰）轉告我們胖胖（註：傅建勲）說地點是樟樹一路，人是背黑色的側背包…阿騰叫我們要特別認好側背包顏色跟款式，到時候走到胖胖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車手，我們要搶該車手的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77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被告等於搶案發生前，不但知悉告訴人吳彥志的包包樣式，甚至還有告訴人吳彥志當日裝錢所使用之包包照片，足認告訴人吳彥志亦共同參與本件假搶案，目的在於侵占所欲轉交他人之款項實明。否則，告訴人吳彥志僅是交付黃漢洲款項，他人何從得知其裝錢所使用之包包款式或照片？⓶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上證1)可知伊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因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稱：「（你於110年10月5日在本分局社后派出所製作之第一次筆錄內容是否屬實？）沒有，其實錢是在我身上被搶的，因為當時是我要將新臺幣100萬拿給綽號金毛的男子（經警方查證為黃漢洲）。（當初你為什麼要說相反，是黃漢洲要將錢拿給你？）是黃漢洲要我這樣說的。(承上，黃漢洲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告知你要這樣說？）案發前跟我說的。(承上，黃漢洲為何要這樣對你說？你有沒有問他原因）我不知道。我沒有問。（承上，黃漢洲如何得知會有搶案發生？）所以我也覺得很納悶。」等語（見110偵18363卷二，第8頁）。另節錄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內容：「（警：…黃漢洲叫你講的？）吳：嗯。（警：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吳：案發前。（警：案發前叫你這樣講的？）吳：對。…吳：等一下你所說的案發前跟案發後是差別在哪裡？（警：沒有啊，我是問你而已，沒什麼差別，案發前啊吃飯前吃飯後啊，這差別在沒有，這差別是問你，像是說你是現在吃飯前吃飯後做筆錄啊，就這樣子啊，案發前是不是？）吳：嗯。…（警：案發前跟你講的，他是怎麼知道、他是怎麼知道會有搶案？不然他怎麼跟你說這些？他就預知啊，他知道有搶案啊。）吳：所以我就很納悶啊。」(上證1，第2頁）、「（警：…他怎麼知道會有事情發生？）吳：不知道。（警：好，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吳：我不知道。(警：…黃漢洲早知有此案發生，啊你有沒有覺得奇怪啊？他在跟你講，你不會覺得奇怪嗎？）吳：我當然是覺得奇怪啊。」(上證1，第4頁）。依上述錄音譯文中，警方及告訴人吳彥志之前後對話可知，黃漢洲於搶案發前，即要求告訴人吳彥志在搶案發生後做筆錄時，要告訴警方錢是從黃漢洲身上被搶走，顯見告訴人吳彥志在案發前，即知悉其所攜帶要交付予黃漢洲之100萬即將被搶。此外，當警方詢問告訴人吳彥志為何黃漢洲會提前知道會發生搶案時，告訴人吳彥志在第一時間均表示：「我很納悶」、「我當然覺得奇怪」等語，足見告訴人吳彥志在交付100萬元現金予黃漢洲前，即知悉搶案即將發生。⓷告訴人吳彥志提前知悉搶案即將發生後，不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予黃漢洲，告訴人吳彥志遭搶當時，身上背著兩個包包（見111偵3010卷一第97頁）：「（問：案發時你將100萬置於何處？）吳：我把100萬放在1個側背包內，當時我身上背2個包包…」，若非告訴人吳彥志告知哪一個包包内裝有現金，本案之全體被告等人又如何精準搶奪裝有100萬現金之包包？再參陳孝吉於警詢時及訊問時供稱及證稱：「當時是傅建勲下車跟我們碰面後先跟黃漢洲通話，通完電話傅建勲就轉述張耀騰說等一下要去跟吳彥志碰面…然後傅建勲就另外拿出照片給張耀騰及另一名男子，說等一下跟吳彥志碰面時讓他們兩個人認照片上的包包…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就拿出包包的照片給他認，說等一下要認這個包包，並出示手機上的照片給他們看…」（110偵I8363卷第32至33頁）、「傅建勲跟張耀騰及我不認識的那名男子說等一下認包包，並出示手機內的照片給他們看…林志忠就上我的車，張耀騰又跟林志忠說一次等一下認包包…」(110偵18363卷第139頁至第141頁）;傅建勲警詢時供稱：「（問：你如何知道當天要搶哪個包包？）是傅建勲傳包包照片到張耀騰的手機，張耀騰將手機內的包包照片給我們看，叫我們認包包…」（110偵18363卷三第309頁）；張耀騰於訊問時供稱：「傅建勲在全家超商時就有跟其他人說包包的樣式是什麼，我有大概聽到傅建勲說對方的包包的特徵、樣貌，我只有聽到傅建勲說對方騎什麼車、長什麼樣子、包包長什麼樣…」(110偵18363卷三第301頁）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不但知悉搶案即將發生，甚至在發生前還將裝有100萬現金之包包照片、款式，提供黃漢洲或被告等人，顯見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包包遭被告等人搶奪。⓸依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決有罪在案。告訴人吳彥志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項之來源，前後供述不一，於110年10月20日警詢筆錄：「（問：…該100萬元是何人擔任車手前往取款所得？如何取款？向何人取款？）吳：這個100萬是我之前工作存的。(問：你100萬都是存在哪？）我100萬現金都是慢慢存來的，都放在住家房間。（問：為何不把100萬放在銀行？）我不想放在銀行。」（111偵3010卷一第99頁）。110年10月20日偵訊筆錄：「（問：當時現金100萬的來源？）是我自己存的，還有一部分是我女兒被妨害性自主索賠的款項。(問：你將你女兒受害的賠款借給他人？）我也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110偵18363卷三第21頁）。告訴人吳彥志在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法官問：對於本案有何意見？）告訴人答：…傅建勲還大約50幾萬。」等語（原審卷第182頁），而傅建勲之辯護人則稱：「聲請傳訊證人郭子維…待證事實為被告傅建勲在案發當天已經委由郭子維交給詐騙集團。」(原審卷第180頁），且依證人郭子維於原審之證述，該筆50萬之款項並非交還給告訴人吳彥志(原審卷第339頁第11至13行），本案遭搶奪或侵占之現金，應為詐騙集團之贓款云云。
　⒊惟查：①證人即告訴人吳彥志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110 年10月5 日下午5 時15分，在○○社區前，我將裝有現金的背包要交給黃漢洲的時候，後面有一個人把我包包直接搶了就走了，當我回頭去追搶我包包的人，然後我跑一跑之後，後面又有一個人拿著棍子要敲我，但我閃掉了，之後我就追不到搶我包包的人了。我不知道黃漢洲是先找人要搶我的包包，我沒有跟黃漢洲所策劃假搶奪案，包包內的款項也不是我加入詐欺集團的贓款，我這錢是要借給黃漢洲的。新北地院111 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詐欺案件，內容記載我從111 年9 月27日加入詐欺集團，本案的犯罪時間是在110 年10月5 日，辯護人具狀說因為我的詐欺判決推論110 年10月5 日我交給黃漢洲包包內的錢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騙的錢，我要黑吃黑，所以和黃漢洲共謀本案的假的搶奪案等情，這是他們陳述的意見，但是我這錢是我借給黃漢洲的，我被搶的錢不是詐欺集團向被害人詐騙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29-330頁)。況共犯傅建勲也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此與告訴人所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見本案確係假借錢真搶奪無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搶案發生前，告訴人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本案應屬假搶奪真侵占案件，而不成立搶奪等罪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②又告訴人雖於警詢中雖原證稱，當時是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後改稱實際上是要將錢交給黃漢洲時而被搶，為何與警詢不符乙節，亦已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在搶劫前一天黃漢洲跟我借錢，他說明天會來跟我拿這筆錢，直到下午一直叫他來拿，他一直拖，反正整個人很怪，我才發現有點不對，當時錢要給黃漢洲的時候，錢就被搶了。至於在警詢中我稱是黃漢洲要將錢交給我的時候被搶的，是因為當時是黃漢洲去報警，他要我這樣跟警察講的。警詢筆錄所述，是因為當時黃漢洲在策劃搶劫案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他策劃的，黃漢洲報警，他為了澄清他沒有跟其餘被告勾結的行為，所以案子是他報警的。然後當時報警以後，他叫我跟警察講是他將錢交給我，然後到了晚上，警察有抓到行搶的人，並且供出另外一個行為人以後，也就是叫「胖胖」，是黃漢洲的司機，我才知道黃漢洲有參與這件搶案等語(本院卷第330-331頁)。依上開告訴人所證述可知，告訴人之警詢筆錄之所以會供述不一，是因為一開始告訴人並不知道黃漢洲主導本件搶奪案，而黃漢洲要撇清責任，始告知告訴人為上開警詢之陳述，事後告訴人知道是黃漢洲主導本案，始為如實陳述，甚為明確。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依告訴人吳彥志110年10月20日警詢錄音譯文及警詢筆錄可知，告訴人於搶案發生前，即知悉有本件搶案發生，不但繼績配合交付現金，甚至提供裝有100萬現金包包之照片予黃漢洲，顯見告訴人吳彥志亦參與本件自導自演的假搶案，並有意使該包包遭被告等人搶奪云云，顯無理由，亦不足為被告林志忠有利之證明。再告訴人已於本院審理中就上開供述釋明清楚，已如上述，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請求勘驗告訴人於110年10月20日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之警詢筆錄，欲用以證明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即知悉將遭搶奪之事實云云，亦無再贅行勘驗之必要。③再者，縱告訴人吳彥志似曾因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739號判決有罪在案，並在警詢及偵查中，對該100萬款項之來源，前後供述不一。但該款項既係在告訴人持有當中，不論告訴人所持有者現金之來源為何，黃漢洲與本案其他共犯及被告林志忠共謀參與本件假借錢真搶奪告訴人所持有之金錢，仍無解於構成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構成要件之實現，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舉之證據，亦無從為被告林志忠有利之證明。
　㈢被告張耀騰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共犯傅建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人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手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的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耀騰說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元，張耀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此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找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勲跟張耀騰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訴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勲就和張耀騰討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二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勲、黃漢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此情亦與證人即同案共犯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騰找我和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還有傅建勲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勲就說他要先和黃漢洲去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勲的電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是黑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式，到時候走到傅建勲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他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而此情也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林志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傅建勲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有拿手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是傅建勲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勲和張耀騰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開車接應我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與首揭堪予認定之事實部分，均大致相符，足見渠等所證述共犯本案之情節，確係信而可徵。
　⒉依上開證人即共犯之證述可知，本案係黃漢洲要主導自導自演搶案，而找傅建勲，傅建勲再在找被告張耀騰共謀，被告張耀騰再找其他共犯參與本案，被告張耀騰並糾集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到場，被告張耀騰並負責分配本案搶案工作，甚為明確。而被告張耀騰於偵查中亦供稱：案發當天我有跟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統一超商，傅建勲是我跟他約的，傅建勲跟陳孝吉在討論搶案，是傅建勲跟我說他需要人手，我就叫陳孝吉、陳孝宗一起去超商，傅建勲有傳圖片給我，要我叫他們認圖片包包，後來陳孝吉有拿一個黑色背包上車，林志忠、陳孝宗也一起上車，我就開車，開一小段就換人開車。我們在車上都有數錢，後來在水門那邊我把全部的99萬5千元交給傅建勲，傅建勲有拿13萬2千元給我等語(偵19409卷第211-217頁)；又於原審也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他們去找傅建勲，再依傅建勲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68-69頁)，由是可見本件係黃漢洲自導自演為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勲謀議搶奪案，旋即推由傅建勲聯繫張耀騰找其餘共犯參與本案。而被告張耀騰確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他共犯共謀，並且分配共犯之工作範圍，指示林志忠、陳孝吉、陳孝宗要認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又於共犯搶得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駕車接應共犯離開現場並與傅建勲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此外，復有首揭堪予認定之事實足以佐證，足見被告張耀騰確有與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堪予認定。是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張耀騰歷審以來，不斷強調，只是去配合黃漢洲演戲，所以應傅建勲之邀請前去，自始至終都沒有搶奪之故意，且事發之後所取得之款項，亦已交還傅建勲，自無所謂的搶奪故意，又於其他人下車行搶之際，人在車上，係其他人下車行搶，被告張耀騰全然不知，陳孝吉等人返回車上後，被告張耀騰也只是開了一下車，就換別人開，也知道是配合演出，分到的錢也退回去，實際上根本沒有拿到錢，被告張耀騰本意在配合演出，不在搶奪之行為或有所謂的分工，亦未從中獲利，就此而言，被告張耀騰主觀上並無搶奪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自不該當刑法（加重）搶奪罪之構成要件云云，並無理由。
　⒊其餘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又辯稱：被告張耀騰當時係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沒印象了。被告張耀騰本身有思覺失調症，原審雖以被告張耀騰之對話截圖認定被告張耀騰無鑑定精神狀態之必要，然而「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並不能以事後之對話加以認定，且被告張耀騰一再陳述，一直有幻聽之問題，事發後也住院治療，因此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是否有思覺失調之症狀，進而導致並不知道之行為，亦即，行為時並無行為能力？抑或有行為能力，但尚屬限制行為能力之情形？此部分未經鑑定，原審逕認為無必要鑑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被告張耀騰既患有思覺失調症，核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亦即本案被告張耀騰為身心障礙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有關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因有施行法，已具有國內法效力，且該法明文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亦應參照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參照）。從而被告既屬身心障礙者，則依法而言，我國法院即不得剝奪被告之自由，否則判決即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當然違背法令，亦不得令被告為任何強制治療之行為，否則亦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云云。
　②惟查：①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耀騰雖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55頁)。然行為時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依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仍必須因上開原因，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始有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倘若雖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行為時並未因該原因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者，仍無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此觀上開條文規定之成立要件，甚為明確。本件依上述同案共犯之證述可知，被告張耀騰與黃漢洲、傅建勲首先討論本案自導自演之搶奪案分工事實，被告張耀騰再找來同案共犯參與本案，同案被告傅建勲後來與被告張耀騰討論搶奪方式，張耀騰還指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被告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陳孝吉看，並向同案被告說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社區前就好，而且被告張耀騰負責分配同案被告行搶的工作，再同案被告傅建勲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被告張耀騰手機，被告張耀騰尚且指示同案被告陳孝吉等人要認包包款式、顏色等情，最後由被告張耀騰負責開車接應，而且得手後被告張耀騰也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並把搶來的錢點畢捆好並朋分贓款，最後被告張耀騰還有湮滅犯罪證據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行為，凡此業據同案共犯證述如上，甚為明確。再觀諸被告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志忠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每個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年」、「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之誤載)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可見被告張耀騰於行為當時及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刑事責任等情知之甚詳。依上開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之情狀以觀，足認被告張耀騰行為時並未因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甚為明確，自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再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依上開證據既已足認，並無因罹患疾病而有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再為鑑定之必要。是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辯，被告張耀騰有鑑定刑法第19條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顯無理由，亦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②被告張耀騰縱然患有思覺失調症，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第1條第2項所稱「精神損傷者」，然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係保障身心障礙者之人身自由與安全(第14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15條)，但並未保障身心障礙者有因犯罪得免於受刑事追訴審判之權利，此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上開條文之規定，甚為明確。本件被告張耀騰縱然罹患上開疾病，於行為後雖亦有即遭強制送醫等情，但被告張耀騰於行為時既然絲毫沒有因為上開疾病導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上述，自得依法追訴處罰並論罪科刑。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徒以被告張耀騰罹患上開疾病，即謂不得為科處刑罰剝奪被告之人身自由云云，亦無理由。
  ㈣綜上證據及理由所述，本件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上訴意旨所辯，均無理由，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黃漢洲與同案共犯傅建勲謀議搶奪告訴人之財物後，推由傅建勲聯繫被告張耀騰，再由被告張耀騰邀集同案被告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共同分贓，均已如前述。由是足認被告林志忠、張耀騰與黃漢洲及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核被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被告林志忠、張耀騰及黃漢洲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就被告林志忠、張耀騰所犯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就本件之事實係是黃漢洲自導自演，與同案共同被告傅建勲等人要演一齣搶劫的戲碼，借此搶奪告訴人的錢，認定事實與本院不同尚有違誤。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就沒收之部分上訴意旨認為，原審判決主文欄雖記載：「…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然於判決理由中，並未交待沒收此犯罪所得之理由（包含金額計算之方式，及何以傅建勲就此部分未共同沒收），應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非無理由。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本案縱然成立加重搶奪罪，然依告訴人吳彥志於訊問時證稱：「（問：當天你跟黃漢洲見面要做什麼？）黃漢洲要跟我借錢，黃漢洲說他賭輸欠債。」等語，可知告訴人吳彥志本來就要將本案款項貸予交付黃漢洲，而黃漢洲亦參與本件搶案，則就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是否重大，原審似未斟酌，而判處被告林志忠有期徒刑1年8月，似有過重云云；然此部分原屬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之審酌，業經原審判決審酌在案，並無理由。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判決量刑時並未審酌被告張耀騰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量刑過重云云；然行為人行為後是否有就醫之情形，並非刑法第57條所定應審酌之法定事項，被告張耀騰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惟本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仍無可維持，自應撤銷改判。
　㈡爰以被告林志忠、張耀騰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與黃漢洲及同案共犯傅建勲、陳孝吉、陳孝宗如事實欄所載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時，時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以正道取財，竟集結共謀商議而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張耀騰涉案程度非淺，實居於主要、邀集並分配共犯搶奪之主要角色之一，但被告張耀騰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不再追究等情，有原審和解筆錄可參（見原審卷第383頁），及被告林志忠參與共犯之程度。又本件被告張耀騰所朋分之贓款，事後已返還告訴人，亦已如上述。再兼衡被告張耀騰有上述之精神疾病，於本件行為後即遭強制送醫，但行為時尚無因上開疾病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有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以及被告二人自述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犯情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之刑，較符罪刑相當原則。
　㈢被告林志忠犯提起上訴後仍矢口否認犯行，顯然歷此偵審程序，猶未能知所悔悟，況亦未與告訴人吳彥志達成和解賠償損害，並不足認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理由，自不應宣告緩刑。是被告林志忠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給予被告林志忠緩刑之宣告，並無理由。　
五、沒收部分：
    按所謂因犯罪而有所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本案被告林志忠為本件犯行，實際分得9萬元之不法所得，業據被告林志忠供述在卷，已如上述，此部分尚未合法發還告訴人吳彥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被告張耀騰實際分得之犯罪所得13萬2,000元之報酬部分，業已返還告訴人吳彥志(本院卷第343頁)，已不在保有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自毋庸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俞妙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